
附件三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環境補貼抽查表 

抽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一、抽查比率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轄內申請案件總數，依下列規定以無條件捨去法取整

數辦理。 

每件應至少查核其一筆地號之農地，必要時，得增加抽查農地筆數： 

1.申請案件二十件以下者，抽選一件。

2.申請案件二十一件以上、未達一百件者，抽選五件。

3.申請案件一百件以上，以抽選申請案件總數之百分之五為原則。

二、補貼面積核算應參照「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面積認定方式一覽表」之規定。 

抽查人員(農糧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):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: 

編號 
農戶姓

名 

耕地座落及種植種類 
抽查

結果 

不合格或

須扣除面

積原因樣

態 

農民簽名 

地段 地號 
申請 

面積 
作物別 

1 ○○○ ○○段

2 ○○○ ○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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